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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八題：閒置的政府用地及政府物業 

2013年 10月 16日（星期三） 

  以下為今日（十月十六日）在立法會會議上胡志偉議員的提問和署理財

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梁鳳儀的書面答覆： 

 

問題： 

 

  本年九月發表的長遠房屋策略諮詢文件建議，未來十年總房屋供應目標

為 47萬個單位，當有六成為公營房屋。另外，社會上有意見認為現時部分閒

置的政府土地或物業應改作公營房屋用途。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現時由政府擁有全部業權，並由政府產業署（產業署）管理的閒置土

地及物業的資料（詳見附件一之表一）； 

 

（二）現時由政府擁有全部業權，並由產業署以外的政府部門（例如教育局、

房屋署）管理的閒置土地及物業（例如空置校舍）的資料（詳見附件一之表

二）； 

 

（三）政府現時擁有部分業權的閒置物業的資料（詳見附件一之表三）； 

 

（四）由產業署或公務員事務局管理的閒置公務員宿舍情況（詳見附件一之

表四）；及 

 

（五）在二零零零至二零一二年，產業署覆檢了多少項由各決策局／政府部

門管理的物業是否未盡其用，以及產業署覆檢工作所用時間（詳見附件一之

表五）？ 

 

答覆： 

 

主席： 

 

  政府一向致力以有效率及具成本效益的方法管理土地及物業，以善用公

共資源，地盡其用。個別政府土地及物業可能由於不同原因而暫時空置，例

如等待編配予使用部門、正進行維修保養工程、已預留作賣地、或其他長遠

發展用途；此外，亦有部份物業由於殘破以致不能使用，而進行翻新亦不合

乎成本效益，故正待拆卸並將交回當局重新發展，所以暫時空置。這些土地



及物業均非閒置。 

 

  就胡志偉議員問題的五個部分，現回覆如下： 

 

（一）由政府產業署（產業署）管理並為政府擁有全部業權的物業中，有兩

個現正閒置，詳細資料列於附件二之表一。 

 

（二）發展局表示，一般而言，在土地未正式開始其長遠用途前，為求地盡

其用，地政總署會以短期租約形式，批出政府土地供私人機構及社區團體作

不同的臨時用途，或透過臨時政府撥地形式，供政府部門作臨時工地等之用。

至於未能招標作短期租約用途或透過臨時政府撥地形式供部門使用的地塊

（例如交回地政總署的空置校舍、一些面積較小或形狀不規則的地塊），地政

總署各分區地政處會定期把有關資料送交區議會、相關民政事務處及地區福

利辦事處，讓有興趣人士或團體參閱，以便協助申請以短期租約形式租用有

關土地，例如作綠化或社區用途，確保所有土地都能得以地盡其用，務求令

土地不會閒置。 

 

（三）政府擁有部分業權的物業中，有四個現正閒置，詳細資料列於附件二

之表二。 

 

（四）政府現時約有 23,800 個公務員宿舍單位，當中有約 0.1%的單位正待

編配予合資格人員，或進行翻新／裝修工程，其餘已全數編配。現時並無閒

置的公務員宿舍。 

 

（五）產業署在二零零零至一二年期間一共覆檢了 699項政府部門所管理的

土地／物業，旨在找出未盡其用的土地／物業以釋放其發展潛力。產業署並

無記錄覆檢每一個案的所需時間，但一般而言，當中約一半的個案較簡單，

通常可在二至四個月內完成覆檢，而另一半較複雜的個案亦可在十二個月內

完成覆檢。 

 

完 


